烯烃厂二乙基羟胺招标采购技术要求

第一章  投标需知
抚顺石化公司烯烃厂就20万吨/年丁苯橡胶装置用二乙基羟胺对投标方告知如下：
1.1产品未在抚顺石化公司有成功业绩的投标人,必须提供近五年内在国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低温乳液聚合工艺丁苯橡胶装置两次以上（含两次）的使用供货合同（原件或原件扫描件），以及一份使用（或试用）合格的总结。总结中须有产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控制指标、使用过程、使用效果、使用结论、用户名称、用户签字、用户公章等，各项信息必须可以进行确认。
1.2投标人的产品未在抚顺石化丁苯橡胶装置使用过的，必须进行装置试用。
1.3包装必须满足标准且按烯烃厂要求包装，包装不符合要求时，投标人必须立即整改；包装物由中标人自行回收并承担回收费用；交付界面为使用厂，交付后一切风险和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1.4根据生产需要，按抚顺石化公司要求随时供货，随货提供产品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安全技术说明书》。
1.5投标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涉及技术相关内容如存在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情况，经查实今后不得在抚顺石化公司参与投标。

第二章  技术要求
1、项目简介
抚顺石化公司烯烃厂20万吨/年丁苯橡胶装置采用吉林石化公司低温乳液聚合丁苯橡胶专有技术，以丁二烯和苯乙烯为单体原料，以过氧化氢对孟烷做引发剂、磷酸钾做电解质，以水为介质，在乳化剂作用下，部分单体浸入胶束中发生增溶溶解，在水相中由氧化还原体系提供最初自由基，进入增溶溶解的胶束中使单体发生反应，并进行聚合物的链增长。通过链转移调节剂调节聚合物平均分子量，当单体转化率达到70%时，终止聚合反应。胶乳经闪蒸、压缩、冷凝回收丁二烯，经过水蒸气真空蒸馏、冷凝、分离回收苯乙烯。生产橡胶牌号为SBR1500、1500E、SBR1502、 SBR1712、SBR1778。有四条生产线，单线生产能力5万吨/年，年操作时间8000小时，设计操作弹性60%～110%（以小时生产能力计）。
二乙基羟胺用于配制丁苯橡胶装置SBR1502牌号橡胶用的终止剂溶液、SBR1500E和SBR1502牌号共同使用的单体回收单元丁二烯气相阻聚剂、压缩机、真空泵密封水系统端聚抑制剂。配制终止剂加料点位于200单元终止剂配制罐V-2019A，配制气相阻聚剂加料点位于400单元二乙基羟胺配制罐（V-4025）,配制端聚抑制剂溶液加料点位于200单元端聚抑制剂配制罐（V-2034）。
2、装置生产工况和操作条件
2.1设备及操作条件
2.1.1丁苯橡胶装置每条生产线有反应釜10台，反应釜规格为φ3100×3020最大操作压力为0.8MPa，实际操作压力0.2MPa，操作温度3.5～9℃。
2.1.2配制终止剂溶液需按照标准配方分别加入脱盐水、福美钠溶液、二乙基羟胺、亚硝酸钠，配制合格的终止剂溶液输送至终止剂贮罐中，输送泵P-2019A流量为44m3/h,扬程为44m，终止剂配制罐（V-2019）容积为52.9m3,终止剂溶液贮罐（V-3008B）容积为31.7 m3；配制气相阻聚剂需按照标准配方分别加入脱盐水和二乙基羟胺，配制罐（V-4025）容积为9.1 m3，加料泵（P-4018A/B）流量为0.8m3/h,扬程为40m；配制端聚抑制剂溶液需按照标准配方分别加入脱盐水、二乙基羟胺、亚硝酸钠，配制合格的端聚抑制剂溶液输送至400单元贮罐中贮存，配制罐（V-2034）容积为6.7 m3，端聚抑制剂贮罐（V-4030）容积为1.8 m3，输送泵P-2039流量为3m3/h,扬程为60m。
2.2工艺条件
表1 工艺条件指标
	脱盐水温度，℃
	15～30

	二乙基羟胺温度，℃
	10～30

	终止剂贮存温度，℃
	15～35

	端聚抑制剂贮存温度，℃
	15～35


3、性能保证要求
3.1规格要求
    3.1.1二乙基羟胺技术要求见表2
表2 二乙基羟胺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外观
	无色或淡黄色透明液体

	水分
	≤15.0%

	含量
	≥85.0%

	二乙胺
	≤1.0%


3.1.2产品标识、包装要求
3.1.2.1标识要求：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日期或批号、质保期、制造商名称、制造商厂址。
3.1.2.2包装要求：200升铁质或塑料包装桶。
3.2性能要求
装置操作条件在正常工艺指标范围内，用投标方提供的二乙基羟胺生产时胶乳压力闪蒸槽压力不超过30 kPa，且丁苯橡胶产品应满足表3和表4中优级品指标要求：
表3  SBR1500E牌号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优级品
	合格品
	

	1
	挥发份%（wt）
	≤0.50
	≤0.75
	GB/T 24131.1-2018热辊法或烘箱法A

	2
	灰份%（wt）
	≤0.40
	GB/T 4498.1-2013，A法

	3
	有机酸数%（wt）
	5.00～7.25
	GB/T 8657-2014,A法或B法，A为仲裁法

	4
	皂%（wt）
	≤0.40
	

	5
	结合苯乙烯%（wt）
	22.5～24.5
	GB/T 8658-1998

	6
	生胶门尼粘度，
ML（1+4）100℃
	48～56
	46～58
	GB/T1232.1-2016，过辊法

	7
	混炼胶门尼粘度，
ML（1+4）100℃
	≤88
	GB/T 8656-2018混炼、硫化、配方A系列，A1开炼法。按GB/T 1232.1-2016进行测定

	8
	300%定伸应力
（145℃）MPa
	25min
	11.8～16.2
	GB/T 8656-2018混炼、硫化、配方A系列，A1开炼法。按
GB/T 528-2009测定，
使用Ⅰ型裁刀

	
	
	35min
	15.5～19.5
	15.0～20.0
	

	9
	拉伸强度
（145℃、35min）MPa
	≥25.5
	≥25.0
	

	10
	扯断伸长率
（145℃、35min）（%）
	≥400
	≥390
	

	11
	硫化特性（160℃,30min）
	供方提供
	供方提供
	GB/T 8656-2018混炼、配方A系列，A1开炼法。按
GB/T 25268-2010测定，
无转子硫化仪或转子硫化仪



表4    SBR1502牌号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优级品
	合格品
	

	1
	挥发份（％）
	≤0.5
	≤0.75
	GB/T 24131.1-2018热辊法或烘箱法A

	2
	总灰份（％）
	≤0.40
	GB/T 4498.1-2013，A法

	3
	有机酸（％）
	4.50～6.75
	GB/T 8657-2014,A法或B法。

	4
	皂含量（％）
	≤0.40
	

	5
	结合苯乙烯（％）
	22.5～24.5
	GB/T 8656-1998

	6
	生胶门尼粘度ML（1+4）100℃
	46～54
	44～56
	GB/T 1232.1-2016，过辊法

	7
	混炼胶门尼粘度ML（1+4）100℃
	≤85
	GB/T 8656-2018混炼、硫化、配方A系列，A1开炼法。按GB/T 1232.1-2016进行测定

	8
	拉伸强度
（MPa）35min
	≥25.0
	≥24.5
	GB/T 8656-2018混炼、硫化、配方A系列，A1开炼法。按
GB/T 528-2009测定，
使用Ⅰ型裁刀

	9
	拉断伸长率（％）35min
	≥350
	≥340
	

	10
	300%定伸应力（MPa）
	35min
	19.5±2.0
	19.5±2.5
	

	11
	硫化特性（160℃,30min）
	供方提供
	供方提供
	GB/T 8656-2018混炼、配方A系列，A1开炼法。按
GB/T 25268-2010测定，
无转子硫化仪或转子硫化仪



4、对投标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要求
4.1产品制造厂的简介。
4.2产品的特点、作用原理、专利技术、产品业绩等介绍。
4.3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及生产工艺简介。
4.4产品的规格及执行标准（如执行企业标准，需提供经地方政府部门备案的有效的企业标准文本）。
4.5产品的物化性质。
4.6产品的保质期。
4.7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含安全技术说明书、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
4.8产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9产品质量保证措施（包括原材料入厂质量、生产过程及出厂质量控制、质量体系认证材料等）。
4.10详细的服务方案及异常处理方案。
4.11 产品售后服务承诺。
4.12其它补充说明材料。
5、对投标方提供的技术服务要求
5.1 买方责任
5.1.1 买方需要配合投标方，提供与二乙基羟胺有关的生产运行记录，工况技术参数等，落实好使用前的基本条件。
5.1.2 买方有权对投标方生产现场进行考察，确认原料来源及质量、产品生产及出厂检验过程。
5.2 投标方责任
5.2.1 投标方须充分保证其二乙基羟胺性能满足买方对产品质量的控制要求。
5.2.2 投标方负责免费对二乙基羟胺使用进行培训。
5.2.3 投标方无偿提供以下技术服务。包括：
无偿派遣至少一名技术人员跟踪服务，并且要有1年以上现场服务经验。
生产出现问题需要投标方协助解决时，投标方保证2小时内提供电话技术支持，24小时内赶到买方现场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5.2.4 投标方派代表参加二乙基羟胺使用性能考核标定，配合完成标定报告。
5.2.5投标方全力配合买方对二乙基羟胺生产现场的考察。
6、考核验收及要求
6.1 如按要求使用该产品不能满足3、性能保证要求，经双方确认是由于投标方产品质量导致，买方有权立即停止使用投标方产品，损失按商务赔偿条款执行，投标方所提供产品三年内不准在抚顺石化公司投标。
7、安全环保要求
中标单位向抚顺石化公司烯烃厂丁苯橡胶装置供应的二乙基羟胺，应满足如下安全环保方面的要求：
7.1 中标单位使用的包装桶应符合国家包装物方面相关标准、要求。
7.2 包装桶规格须统一，严禁使用高度不一、大小不一的包装桶；包装桶外观须整洁、标识清晰。
7.3 包装桶必须完好，严禁在运输及使用过程中出现泄漏现象。
7.4 对于循环使用的包装桶，中标单位须经常检查桶的外观和质量，及时淘汰破损的包装桶。
7.5 中标单位必须及时回收包装桶，严禁包装桶在烯烃厂装置区内长时间堆积，造成安全环保事故。
7.6 装卸桶装二乙基羟胺时，必须轻拿轻放、严禁撞击。




